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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 4月 14日，位于长兴县和平

镇 11省道 7号桥；企业原名为长兴电力电杆有限公司，于 2005年 10月 31日更

名为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于 2017年 6月更名为浙江永达电力实业

有限公司，现于 2021年 4月变更为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 7月，企业委托杭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了《长兴县电力电杆有限

公司年产水泥电杆 11.2万支、管桩 5万米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于

2005年 9月 2日通过原长兴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为长环管[2005]375号，

于 2020年 12月 27日进行了自主验收。

2022年 10月，企业委托浙江爱闻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浙江永达电力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等径杆 120万米，卵型槽、护坡 8万块，底拉盘 2万块等

水泥制品自动化生产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项目于 2022 年 10 月 24

日通过湖州市生态环境局长兴分局审批，审批文号为湖长环建[2022]149 号，于

2023年 12月 20日进行了自主验收。

基于良好的市场前景，企业现拟投资 1680万元，利用浙江铁塔有限公司无偿

提供的闲置厂房约 4692m2，新增混合机、挤出机、注塑机、造粒加工线等主要生

产设备实施，本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塑料管材 12000 吨、保护扣 60 吨、管件

40吨的生产规模。

本项目公众参与严格按照《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 年修

正）》、《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号）、《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浙环发[2018]10号）等文件的要求开展。

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环评单位浙江爱闻格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报告编制完成后于 2024年 9月 3日~2024年 9

月 18日在和平镇人民政府、毛家店行政村、新港行政村公示栏、建设单位厂区门

口及网站上进行了公示（https://www.zjcx.gov.cn/art/2024/9/3/art_1229518442_3983

117.html），共计 10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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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示信息及征求意见

2.1公示信息内容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年修正）》、《浙江省环境

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

（浙环发[2014]28号）、《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

规解读的函》（浙环发[2018]10号）等文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编制阶段的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需公示，采用网络公示及现场张贴相结合的形式，公示内容包

括建设项目情况简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建设项

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征求公众意见的对象、范围和期限、公众提出意见的

反馈途径、联系方等，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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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塑料管材 12000吨、保护扣 60吨、管件 40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公示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相关要求，现对“年产塑料管

材 12000 吨、保护扣 60 吨、管件 40 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公众参与

信息公开，使项目建设可能影响区域内的公众对项目建设情况有所了解，并通

过信息公开了解社会公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和建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年产塑料管材 12000吨、保护扣 60吨、管件 40吨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长兴县和平镇新港村 306省道 7号桥南侧

建设性质：扩建

建设规模：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 4月 14日，位

于长兴县和平镇 11省道 7号桥；企业原名为长兴电力电杆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10月 31日更名为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于 2017年 6月更名为

浙江永达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现于 2021年 4月变更为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基于良好的市场前景，企业现拟投资 1680 万元，利用现有闲置厂房约

4692m2，新增混合机、挤出机、注塑机、造粒加工线等主要生产设备实施本项

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塑料管材 12000吨、保护扣 60吨、管件 40吨的生产规

模。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表 1 本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名称

UTM坐标

保护对

象

保护

内容

环境

功能

区

相对

厂址

方位

相对

厂界

距离
/m

相对本

项目生

产车间

最近距

离/m

X Y

新

港

村

庄桥村 776501.99 3412989.7
8 居民区 人群

二类

区
西 3 96

学仕嘉园

小区
776832.18 3413338.1

9 居民区 人群
二类

区
北 78 140

新港嘉苑

小区
777109.26 3413475.4

4 居民区 人群
二类

区
东北 250 490

王家独湾 776404.65 3413191.7 居民区 人群 二类 西北 9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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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区

毛

家

店

村

下毛家村 777322.89 3413319.6
6 居民区 人群

二类

区
东 340 650

毛家店 777485.16 3412979.6
5 居民区 人群

二类

区
东南 418 800

西高地村 777099.01 3413160.4
9 居民区 人群

二类

区
东 80 390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环境空气

（1）有机废气：塑料制品熔融挤出及注塑工序有机废气经设备出料口上方

设置的隔板、软帘围挡及集气罩密闭化收集后，采用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处理，

最终通过不低于 15m高排气筒（DA004、DA005、DA006）排放。处理后的有

机废气排放浓度能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

“表 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厂界无组织排放满足《合成树脂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中“表 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要求；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

制标准》（GB37822-2019）中“表 A.1厂区内 VOCs无组织排放限值”中特别

排放限值要求；本项目恶臭主要来于熔融挤出及注塑等工序，项目使用原料为

PE、PE原材料，加热至 180~220℃左右不分解，产生的臭气浓度经活性炭吸附

装置后，有组织排放能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及《关于

印发<湖州市木业、漆包线及塑料行业废气整治规范>的通知》（湖环发[2018]31

号）中不高于 1000（无量纲）的要求，厂界无组织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93）中限值要求。

（2）塑料制品边角料及次品破碎废气：企业拟在破碎产尘点设置集气罩，

废气经收集后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在车间内以无组织形式排放。处理后的破

碎废气厂界无组织排放满足《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中“表 9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要求。

综上所述，企业在环保收集、治理设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本项目废气均

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排放浓度较低，对周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2、水环境

项目冷却废水处理后回用于冷却用水，不排放；生活污水水质达到《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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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后（氨氮参照执行《工业企业

废水氮、磷污染物间接排放限值》（DB33/887-2013）表 1标准），纳管至长兴

和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后达标放，污水厂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标准，其中 CODCr、NH3-N排放

标准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3/2169-2018）表 1

标准限值要求。

3、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产生的各类固废均可得到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不明显。

4、噪声

本项目噪声源在采取各项隔声降噪措施后能做到厂界达标，对周边环境影

响可接受。

5、环境风险

根据评价结果，企业通过加强风险管、认真落实各项风险防范措施、采取

相应的技术手段降低风险发生概率、风险事故发生后及时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及

应急预案等措施后，事故风险水平可以接受。

6、土壤环境、地下水环境

本项目正常工况下不会对土壤、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若发生泄漏时可能

造成影响的污染源主要为危废暂存间。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表 2 全厂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

号）/污染源

污染物

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气环境

塑料制品熔

融挤出废

气、塑料制

品注塑废

气、塑料制

品废料及次

品熔融挤出

废气

非甲烷

总烃

活性炭吸附装置+15m
高排气筒

有组织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中 “表 5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

值”；厂界无组织排放执行《合成树

脂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31572-2015）中“表 9 企业边

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

准》（GB37822-2019）中“表 A.1
厂区内 VOCs 无组织排放限值”中
特别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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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气浓

度

有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4554-93）及《关于印

发<湖州市木业、漆包线及塑料行业

废气整治规范>的通知》（湖环发

[2018]31号）中相关规定；厂界无

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中表 1中限值

塑料制品切

割废气
颗粒物 加强车间通风 无组织排放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
中“表 9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

限值”

塑料制品边

角料及次品

破碎废气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地表水环

境
生活污水

CODCr

、
NH3-N

经厂区现有化粪池预

处理后纳管至长兴和

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处理处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

及《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DB33/2169-2018）限

值

声环境
机械设备运

行噪声

连续等

效 A声

级

①优先选用低噪声设

备；②合理进行厂区

总图布置；③设置减

振基础、吸声处理等

④加强设备维护；⑤
风机加设隔声罩；⑥
合理安排运输和装

卸，规范操

厂界东侧、南侧、西侧执行《工业

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类；北侧执

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 4类标准

固体废物

项目一般包装固废、收集的粉尘、废布袋收集后由废旧物资回收利用单位收购；

废机油、废机油桶、废活性炭、废劳保用品（沾染机油）暂存于危废间，定期交

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土壤及地

下水污染

防治措施

（1）生产仓储区域加强清洁生产和巡查工作，厂区内地面采用混凝土硬化，防

止生产过程中跑、冒、滴、漏的物料渗入土壤，进而对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2）
危废暂存间地面及墙裙做好防腐、防渗、防泄漏、防雨淋措施，设置导流沟及危

废泄露收集池。（3）厂区内进行分区防渗。

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①废机油、废机油桶、废活性炭、废劳保用品（沾染机油）等危险废物贮存于

专门的危废暂存间中，不得露天堆放，危废暂存间必须设有明显的标志。

②车间设置通排风设备，上岗人员必须进行安全生产培训和入岗前教育，结合

上岗前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增加劳动卫生知识。

③出入库必须检查验收登记，控制好贮存场所的温度和湿度。

④定期检修废气处理设施，保证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

⑤定期更换老化设备，对于老化设备及时进行处置，提高装备水平。

⑥合理布局厂区、车间位置，建筑物之间留有足够的安全防护距离；生产车间

配备足量的灭火装置，配备必要的消防与报警设施。

⑦加强车间通风，重点对危废间进行经常性检查，防止因泄露造成火灾事件。

⑧建立完备的应急组织体系。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重新报送主管

部门备案，以确保企业的环境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

⑨应根据《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工业企业环保设施安

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浙应急基础[2022]143号）要求，落实环保设施安全

生产工作要求，要求企业委托有相应法定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重点环保设

施进行设计。对本项目涉及的应开展安全风险评估的重点环保设施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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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环境影响报告评价初步结论

年产塑料管材 12000吨、保护扣 60吨、管件 40吨建设项目位于长兴县和

平镇新港村 306省道 7号桥南侧，项目的建设符合项目的建设符合长兴县“三

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的要求；排放的污染物达到国家、地方规定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项目实施后造成的环境影响得到有效的控制，符合项目所在

地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环境质量要求；本项目公众参与过程符合相关文件要求。

因此，本环评认为，在切实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严格

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的基础上，该项目符合环评审批原则，从环境保护方

面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六、公众查阅环境影响报告表简本的方式和期限

公众即日起可凭有效证件到建设单位处查阅环境影响报告表简本，查阅时

间自 2024年 9月 3日至 2024年 9月 18日（不含节假日）。如要了解进一步信

息，可以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咨询，时限自 2024年 9月 3日至 2024年 9月

18日（不含节假日）。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本项目环评公众参与将征求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代表等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内容包括公众关心的主要

环境问题、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工作

的其他意见或建议等。

八、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电话等方式向建设单位、环境影

响评价单位、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反映意见或建议。反馈意见或建议时请务

必留下真实的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的时间自 2024年 9月 3日至 2024年 9月 18日止。

十、环评报告表公开方式及时间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在报送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前将在环评单位网站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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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名称：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韦学强

联系电话：13867272992

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和平镇新港村 306省道 7号桥南侧

2、环评机构名称：浙江爱闻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15700063836

E-mail：1028588644@qq.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善贤路 4号 4层 4109室

3、审批部门：湖州市生态环境局长兴分局

联系地址：湖州市长兴县雉城街道锦绣路 8号

联系方式：0572-6053273

发布单位：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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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示载体

本次公众参与进行了网络公示（https://www.zjcx.gov.cn/art/2024/9/3/art_122

9518442_3983117.html），公示时间为 2024年 9月 3日~2024年 9月 18日，公

示期间未收到具体意见和建议，具体公示地点和照片如下。

和平镇人民政府

毛家店行政村

新港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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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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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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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内容

3.1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我公司建立了项目前期资料归档室，并专门列有环评专栏，用于存档环评

编制过程和报批过程中的所有文件原件，以备查阅。

本次存档情况主要对本项目环评现场公示期间公告原文、公示照片等进行

了存档。

3.2公众参与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委托浙江爱闻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在环评初稿完成后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项目的公众参与公示

工作，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了本项目公众参与说明。公众参与最终责任主体

为浙江永达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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